
【考点】添附（★★）

形态 界定 典型举例

附合
不同所有权人的物因密切结合形成难以分割

或分割损失较大的新物

错拿邻居家的砖块砌墙、错拿他人

油漆粉刷家具

混合
不同所有权人的动产混杂合并，难以挑拣或挑

拣耗费过大

不同所有人的同品质大米被倒在一

个米缸里

加工
在他人之物上劳作、改造而形成价值更高的新

物

雕刻他人木材为木雕作品、在他人

的画布上作画

1.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原则确定。

2.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或者确定物的归属造成另一方当事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偿。

3.如果新物并不难以分割（分离）不构成添附。例如若错拿他人车辆备胎换到自己车上，因轮

胎与车辆并不难以分离，不构成添附。

【例-单选题】张某利用宿舍里的一桶油漆粉刷了自己的桌子，张某以为该油漆是室友李某为其

购买的，后发现是室友王某的油漆，张某用油漆粉刷桌子的法律事实为（ ）。

A.借用

B.附合

C.混合

D.加工

答案：B

解析：附合，是指不同所有权人的物因密切结合而形成难以分割的新物，若分割会毁损该物或

花费较大。附合的认定，关键在于形成的新物难以分割，如错用他人油漆粉刷桌子，属于附合。

【考点】共有（★★）

共有，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对于同一物的共同所有。

1.共有形态

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

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

2.按份共有

份额确定 约定→出资额确定→等额

份额处分 自由转让，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重大修缮、转让 约定→“占份额 2/3 以上”



管理费用 约定→按其份额负担

共有物分割 约定→随时请求分割

对外债权债务

（1）对外：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注意】但法律另有规定或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

除外。

（2）对内：约定→按其份额负担。偿还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

份共有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

【注意】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

（1）优先购买权以交易为前提。

共有份额的权利主体因继承、遗赠等原因或共有人相互之间转让发生变化时，其他按份共有人

主张优先购买的，不予支持，但按份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2）优先购买权需在同等条件下行使。

判断是否构成“同等条件”时，应当综合考虑共有份额的转让价格、价款履行方式及期限等因

素确定。非同等条件下，按份共有人并没有优先购买权。

（3）优先购买权需在期限内行使

按份共有人之间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下列情形确定：

①转让人向其他按份共有人发出的包含同等条件内容的通知中载明行使期间的，以该期间为准；

②通知中未载明行使期间，或者载明的期间短于通知送达之日起15日的，为15日；

③转让人未通知的，为其他按份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最终确定的同等条件之日起15日；

④转让人未通知，且无法确定其他按份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最终确定的同等条件的，为共

有份额权属转移之日起6个月。

（4）数人主张优先购买的处理

两个以上按份共有人主张优先购买且协商不成时，按照转让时各自共有份额比例行使优先购买

权。

（5）优先购买权不具有排他的物权效力

其他按份共有人以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为由，仅请求撤销共有份额转让合同或者认定该合同无

效的，不予支持。

3.共同共有

情形 夫妻共有、家庭共有。

重大修缮、转让 约定→全体共有人同意

管理费用 约定→共同负担

共有物分割 原则上禁止分割，共有关系终止或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分割，但共



有人另有约定除外。

对外债权债务

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注意】但法律另有规定或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

的除外。

【总结】

按份共有 共同共有

重大修缮、转让 约定→份额 2/3 以上 约定→全体共有人同意

分割情形 约定→随时 禁止→基础丧失或有重大理由

内部负担 约定→份额负担 约定→共同负担

对外债权债务 连带债权、连带债务 连带债权、连带债务

【例-多选题】赵某、钱某和孙某共有一套四合院，份额分别为30%、30%和40%。三人约定轮流

使用该房屋。对其他事项未作约定。在赵某居住期间，该四合院屋顶瓦片脱落砸伤路人李某，

李某请求赔偿，下列关于赔偿责任承担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若赵某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可向钱某和孙某追偿超过其应当承担份额部分的赔偿款

B.李某只能请求赵某、钱某和孙某按各自份额承担赔偿责任

C.李某只能请求赵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无权请求钱某和孙某承担赔偿责任

D.赵某、钱某和孙某应对李某所受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答案：AD

解析：根据《民法典》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

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选项D正确），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

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在共有人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

份共有人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偿还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有权

向其他共有人追偿（选项A正确）。

【例-单选题】张某和陈某分别出资50%，共同购买了一套商业用房。双方约定按照出资额按份

共有，但对其他事项未作约定。下列关于相关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未经张某同意，陈某有权将该整套商业用房抵押给银行

B.未经张某同意，陈某有权将该整套商业用房出售给第三人

C.若陈某放弃优先购买权，张某可以向第三人转让其共有份额

D.若张某去世，只有陈某放弃优先购买权，张某的法定继承人才可以继承其份额

答案：C

解析：关于共有份额的转让，《民法典》第三百零五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

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因此C正确。

4.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1）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

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2）共有权

①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

②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

③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

④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3）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摊、收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确定。

【例-单选题】甲、乙共有一栋建筑物的100套房屋，未约定收益分配比例。其中甲60套房屋，

乙40套房屋，甲房屋专有面积5100平方米，市场价5200万元；乙房屋专有面积4900平方米，市

场价4800万元。甲、乙将房屋外墙出租广告位所得收入100万元。甲应当分配的收益是（ ）。

A.60万元

B.51万元

C.52万元

D.50万元

答案：B

解析：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摊、收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确定。选项B当选。

【例-判断题】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摊、收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确定。（ ）

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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